
第十一条  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

境损害赔偿责任的，相关行政机关和司

法机关，依法将其作为从轻、减轻或者

免予处理的情节。

对生效判决和经司法确认的赔偿协

议，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

义务的，依法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制度改革。2017年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生态环境
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》。

2022年4月28日，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
会审议通过，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
科技部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
住建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卫健委、国
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林草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
发了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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